高福盛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        103.03.25
一、申請資格：弱勢家庭或家庭突遭變故，無力支付醫療費用或急需生活費用補助者。(自事故發生日起三個月內申請) 
二、補助對象：經本公司審核通過者，將視個案狀況酌予醫療補助金或急難救助補助金。 

三、本救助金之核發，視個案實際需求及本公司預算審查給予補助，同一情事以一次為限不得重複。
四、書面申請文件/證件
1. 申請書 (請依附件一填寫並附上照片)
2. 戶籍謄本1份(或戶口名簿影本或足資證明之戶籍資料)。
3. 證明文件(下列A-C項，請依申請人狀況檢附)
(A) 低/中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。
(B) 醫療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/手冊影本。
(C) 災害、變故證明或其他可以佐證資料。
備註：
1.請學校承辦老師將申請書等相關資料郵寄至本公司：
穩得實業(股)公司(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6樓)
信封請註明-急難救助金申請
2.申請資料應齊全，送交本公司後由本公司留存，不會退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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